
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會議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加強對轉運另類吸煙產品的管制

引言

本文件就透過完善現行法例以加強對由內地經香港

轉運至其他海外市場的另類吸煙產品的監管制度立法建

議，徵詢議員的意見。  

背景

目前的形勢和挑戰  

2 . 香港是亞洲首屈一指的物流樞紐，也是內地與世界

其他地區貿易的門戶。我們的戰略位置、聯通世界的優

勢、先進的基礎設施、健全的法律制度、高品質的服務、

具競爭力的稅制以至作為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地位，

均使香港具備競爭優勢。香港國際機場自 1996 年以來一

直是全球最繁忙的國際貨運機場。中央政府亦支持香港

在國家《十四五規劃》和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

下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和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。

3 . 於 2021 年，香港國際機場共處理 500 萬噸的貨運量，

佔香港對外貿易總值 大約百分之四十二 (或大約 4 萬

3 ,400 億港元 )。作為香港經濟的一個重要支柱，貿易和物

流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大約五分之一，提供了超過 60 萬

個就業機會。

4 . 香港以多式聯運系統著稱，這亦是讓我們成為區內

其中一個最有效率和最可靠的物流樞紐的關鍵。行政長

官在《 2022 年施政報告》中也提到，我們的方向是通過

加強海陸空多式聯運，推動高增值的現代物流發展，以加

強香港在大灣區物流鏈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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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不過，航空貨運和物流業正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，例

如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以及陸路跨境交通持續受阻。雖然

過去兩年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，我們的航空貨運保持

著一貫表現，但從 2022 年 5 月到 10 月的平均航空貨運
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已顯著下跌了百分之十八。  

 

6 .  根據我們在參考航空貨物轉運的相關貿易數據後，

對最新情況的檢視結果所得，發現航空貨運量顯著下跌

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失去來自內地的另類吸煙產品轉運業

務。內地是全球的主要另類吸煙產品生產地，而香港是最

重要的轉運樞紐之一，大部分來自內地的另類吸煙產品

過去往往經由香港轉運到海外。事實上，在本地航空貨運

量中，有相當大的比例與另類吸煙產品轉運有關。另類吸

煙產品的運輸，特別是其內含電池的汽化設備，使每月從

大灣區到美國、歐洲、東北亞和中東地區的出口空運貨物

達到數以萬噸。據物流業界表示，在大約 1 470  家貨運代

理公司之中，從事另類吸煙產品轉運業務的有大約 470 家

(即約三分之一 )，每年處理的另類吸煙產品及相關產品貨

物轉運量近 33 萬噸。  

 

恢復航空貨運量的擬議新措施  

 

7 .  航空貨運量對整體貿易發展至關重要。為挽救其跌

勢，我們其中一項措施，是在防止另類吸煙產品流入本地

市場的前提下，促進另類吸煙產品的多式聯運轉運業務。

鑒於另類吸煙產品的興起及其構成的健康風險，政府已

透過《 2021 年吸煙（公共衛生）（修訂）條例》進行修

例，禁止另類吸煙產品（包括電子煙、加熱煙產品及草本

煙）的進口、製造、售賣、分銷和宣傳。相關法例修訂已

於 2022 年 4 月 30 日開始生效。  

 

8 .  根據修訂後的《吸煙 (公眾衞生 )條例》 (第 371 章 )，

除非另類吸煙產品屬《進出口條例》 (第  60  章 )所界定的

過境物品或航空轉運貨物 1，否則進口另類吸煙產品到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根 據第  6 0  章 第 2 條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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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，即屬犯罪。換言之，現行法例一律禁止以特定形式從

內地經香港轉運另類吸煙產品，例如以海運或陸運模式

進口到香港後再以空運模式出口（即海空和陸空的多式

聯運轉運）。  

 

9 .  鑒於另類吸煙產品所帶來的危害，政府禁止其進入

本地市場的立場不變，但我們亦注意到禁止另類吸煙產

品透過多式聯運轉運已給我們的航空貨物轉運業務以至

香港的整體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，特別是空運貨物出口

(當中包括另類吸煙產品的多式聯運轉運 )與去年同期相

比更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二。這對香港的物流業造成了沉

重打擊。如果情況持續，香港在國家《十四五規劃》中作

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將被嚴重削弱。  

 

10 .  禁止轉運另類吸煙產品亦產生了連鎖反應，影響其

他產品的轉運業務。高密度的另類吸煙產品裝置在貨物

集裝中發揮重要作用。由於缺少了這些具重量的貨物，貨

運代理商難以為其他重量較輕的貨物在本地安排集裝作

轉運，以致其他轉運產品亦一併流失。  

 

11 .  為維持香港作為領先 的國際航空及物流樞紐 的地

位，同時確保我們禁止進口另類吸煙產品的政策得以維

持，政府計劃完善現行有關轉運另類吸煙產品的監管制

度，透過以下的新監管框架，以安全可靠的管控方式轉運

另類吸煙產品。  

 

 

規管另類吸煙產品的多式聯運轉運  

 

海空轉運  

 

12.  為了更好地服務大灣區航空貨運市場，香港機場管

理局（機管局）正在發展香港國際機場和東莞之間的海空

貨運聯運服務。機管局從 2022 年年初開始使用海空聯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過 境 物 品 ( a r t i c l e  i n  t r a n s i t )指  ——  ( a )純 粹 為 帶 離 香 港 而 被 帶 進 香 港 的

物 品；及 ( b )一 直留在將 其帶進 香港的 船隻或 飛機之 內或之 上的物 品。  

 

航 空 轉 運 貨 物 ( a i r  t r a n s h i p m e n t  c a r g o )指 在 進 口 及 托 運 出 口 時 均 是 以 飛

機 運載的 轉運貨 物，而 其自進 口至出 口的期 間一直 是留在 機場貨 物轉運

區 的貨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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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利計劃，通過海空聯運過程促進跨境空運貨物的轉運。

上述多式聯運的先導計劃自實施以來，一直運作暢順。  

 

13 .  該海空聯運便利計劃可提供一種新的方式來促進另

類吸煙產品的海空轉運，同時又有效防止另類吸煙產品

在轉運過程中流入本地市場。在該計劃下，海轉空的轉運

貨物將在東莞的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接受航空安全檢

查，然後再經海路運往香港國際機場。貨物將留在進港的

船隻上，並在到達機場後立即被運送到香港國際機場受

監察的封閉區域 /禁區，並一直停留在該區域內，直至通

過空運離港轉送到海外目的地。整個轉運過程均在安全

運輸下進行，並受香港海關（海關）同意的監管制度約束。 

 

陸空轉運  

 

14.  根據物流業界提供的資料，內地生產的另類吸煙產

品及相關產品以往從陸路運抵香港，然後經香港國際機

場運往其他地方。考慮到陸路轉運對香港航空貨運和物

流業的重要性，政府將繼續與業界合作，制定專門的監管

制度，使另類吸煙產品可在安全運作下透過陸空模式轉

運。我們在是次法例修訂工作中建議預留法律條款，容許

將來可在訂定專門的監管制度後，恢復透過陸空模式轉

運另類吸煙產品。  

 

 

立法建議  

 

15.  我們注意到現行法例已經為過境物品或航空轉運貨

物提供了豁免制度，因此我們建議完善該豁免制度，在法

例中明確規定，在採取一套經海關關長同意的監管措施

後，容許通過上文第 12 至 14 段所述的海空和陸空模式

轉運另類吸煙產品，以滿足行業的真正營運需要，同時亦

防止另類吸煙產品流入本地市場。相關立法建議如下：  

 

立法方向  

 

16.  我們建議在《進出口條例》 (第 60 章 )加入一個新部

分，以規定禁止進口另類吸煙產品；現時對透過空轉空和

海轉海模式轉運另類吸煙產品的豁免；對符合特定豁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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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件 (見下文 )的另類吸煙產品的多式聯運轉運作出的豁

免 (以及某些其他現有的豁免，如對過境人員和政府化驗

師的豁免 )；以及有關人員的執法權力。我們會對《吸煙

（公共衛生）條例》（第 371 章）進行相應修訂，以刪除

有關禁止進口另類吸煙產品的現有條款。此舉可更全面

地透過《進出口條例》 (第 60 章 )管制經香港轉運的另類

吸煙產品。  

 

豁免條件  

 

17.  上述立法建議只容許另類吸煙產品經香港轉運到海

外，而非進口供本地市民使用。因此，設立一套強而有力

的監管制度，以盡量減少任何另類吸煙產品在轉運過程

中流入黑市的潛在風險，至為重要。為此，我們建議任何

以海空或陸空模式轉運的另類吸煙產品，均須受限於以

下將在法例中列明的豁免條件：  

 

(a)  作為轉運貨物，另類吸煙產品須憑全程提單或全
程空運提單從某個香港以外地方托運往另一個香
港以外地方；  

 

(b )  在香港進行的轉運過程中，另類吸煙產品必須在

監管的情況下經由認可的指定路線直接移送到機
場內的指定貨物轉運區；  

 

(c)  在整個轉運過程中，所有另類吸煙產品必須以安
全的方式儲存和運輸，直至到達香港國際機場內
的指定貨物處理區後在監管下卸貨，以免在轉運

過程中有任何另類吸煙產品在未經許可下從船舶

或車輛上移走；以及  

 

(d )  當所有另類吸煙產品從船舶或車輛卸下後，將被

立即送入香港國際機場的禁區，直至被運上離境
航班作出口。  

 

18 .  除上述條件外，轉運過程亦須受到政府要求的其他

特定監管措施 (例如須提供預先的貨物資訊、在集裝箱上

貼上指定的封條 /電子鎖、透過全球定位系统設備追蹤船

舶或車輛等 )所規管，確保豁免條件已被遵從，並避免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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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吸煙產品流入本地黑市。政府會聯繫業界，讓他們檢視

其多式聯運轉運業務，以便符合豁免條件的要求。  

 

執法及罰則  

 

19.  今後，海關可依據修訂後的第 60 章所規定的法定權

力，對任何不遵守施加於海空和陸空轉運另類吸煙產品

的豁免條件的行為採取執法行動。我們會留意是否有需

要參照其他類似的執法機制，適當地調整進口另類吸煙

產品的罰則水平 2，以加強阻嚇任何另類吸煙產品流入黑

市。  

 

 

諮詢  

 

20.  政府一直與包括物流和航空貨運業界以及醫護衛生

和教育業界在內的不同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，探討完善

另類吸煙產品轉運制度 (包括擬議的監管措施 )的立法建

議。二零二二年九月初，政府與各業界組織代表舉行會

議，討論相關事宜。有關業界組織包括香港物流協會、香

港物流商會、香港航運物流協會、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有

限公司、香港空運運輸業協會和航空公司貨運聯絡小組。 

 

21 .  會議上，各業界代表均大力倡議完善現行制度。其

中，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有限公司強調，除了海空轉運

外，香港也有迫切需要盡快恢復陸空轉運，以免經香港的

轉運業務進一步惡化，在影響物流業之餘，亦影響香港整

體經濟。業界也表示，他們會遵從豁免條件和政府要求的

其他監管措施。  

 

22 .  除了業界組織外，香港物流業發展局成員也認為盡

快恢復轉運另類吸煙產品至為重要，以應對物流和航空

貨運業界現時所面對，由於疫情和其他環球經濟因素使

全球供應鏈受到干擾的嚴峻形勢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根據 第 3 7 1 章 第 1 5 D A ( 4 )條 的規定 ， 任何 人 進 口 另類吸 煙產 品 ，即屬 犯

罪 ，可處 第 5 級 罰款及 監禁 6 個 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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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  政府十分明白醫護衛生團體和教育界對監管措施可

能出現的變化的關注，以及他們對另類吸煙產品在轉運

過程中有機會流入本地市場的憂慮。因此，我們會按照上

文第 17 至 19 段所述，引入嚴謹的監管機制，並加強執

法和罰則，以有效監管另類吸煙產品的多式聯運轉運，保

障公眾健康。我們將不時檢討豁免條件，以確保所規定的

條件不會被任何一方利用。政府將積極與相關業界聯繫，

以減輕他們的憂慮，並加強政府在禁止另類吸煙產品進

口方面的執法，以及研究禁煙的下一步工作。  

 

 

立法時間表  

 

24.  鑑於必須盡快紓緩禁止轉運另類吸煙產品對轉運業

務所帶來的影響，我們計劃在 2023 年年初向立法會提交

上述法例修訂建議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25.  請委員就本文件所述的立法建議提供意見。  

 

 

 

 

運輸及物流局  

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 




